
交
通
大
學
同
學
會
學

J術
基
金
委
員
會
第
十
七
次
會
議
紀
錄

一
、
時
間••
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下
午
四
時
半
。

=
、
地
點
"
。
臺
北
市
中
正
路
一
七
三
四
號
金
屬
鎮
業
公
司
。

一-
T
出
席
••

郭
宗
太
莘
熙
謀
陳
樹
暗
翁
兆
慶

段
情
請
宋
家
治
邱
式
鱗
李
桓
故

沈
如
灰

四
、
列
席
:
王
步
雲
間
建
亭

五
、
車
駕

••

郭
主
任
委
員
宗
太
紀
接

••

閱
建
亭

六
、
報
告
上
次
會
議
決
議
案
辦
情
形

付
決
議
第
付
川
菜
本
會
英
文
名
稱
經
向
數
位
學
長
徵
求
數

撞
，
並
詰
一
不
接
校
長
，
奉
指
示
詰
李
所
長
斟
酌
決
定

，
拉
經
李
昕
長
建
議
探
用

z
n
E
S

吋
口
口
的
叫
巴
巴l

〈
角
ω
Z
v
-
K
H
-
F
H
B
E

〉
伯
的
。
旦
旦
-
o
p
開
門
戶
戶
口
戶
已
。
口

l

ω
一
悶
。
口
口(
M
N
V

泣
。
口
之

口
第
U
臼
兩
案
擬
將
本
會
獎
助
金
、
補
助
金
及
代
辦
獎

學
金
等
轉
存
交
通
銀
行
優
利
存
款
，
經
拾
交
通
銀
行

挪
董
事
長
告
稱
，
辦
理
有
困
難
，
仍
在
現
存
銀
行
繼

續
存
儲
。

日
第
叫
W
肘
兩
案
審
核
組
報
告
，
認
為
仍
維
持
現
行
辦
法

，
較
為
適
宜
。

個
臨
時
動
議
第
村
案
謝
東
伯
獎
學
基
金
六
萬
元
，
經
拾

交
銀
榔
董
事
長
，
利
息
無
法
特
殊
，
故
仍
存
於
土
地

-
v
G
叫
道
通
講
過
電
罰
單
盡
量
告
唔
，

t
u
i

講
還

四
.
四
六
元
@
財
團
費
用
備
用
金
三
五
、
九
五
三
﹒

八
三
一
兀
及
@
印
花
二
四
、

0
0
0

元
，
按
朱
國
璋
會

計
師
告
稱
保
留
款
當
偉
量
揖
節
支
用
如
，
有
韓
當
再

予
分
配
。

的
臨
時
動
議
第
四
案
如
何
簡
化
本
會
立
組
織
興
辦
事
于

續
案
，
經
研
一
商
提
仍
暫
稚
現
狀
。

叫
山
臨
時
動
議
第
倒
案
竹
銘
講
座
金
五
十
四
年
度
全
年
辛

p
b收
入
共
一
四
、
七
六
六
﹒
三

0
元
，
函
詢
研
究
所

是
否
需
用
二
菜
，
經
函
准
該
所
復
函
以
五
十
三
年
度

本
會
及
工
程
師
學
會
部
份
之
利
息
已
收
到
，
兩
共
計

二
六
、
六
七
七
﹒
四
八
元
，
經
所
方
教
務
會
議
決
定

移
併
五
十
四
年
度
動
用
，
五
十
四
年
度
工
程
師
學
會

部
份
已
收
到
，
同
學
會
部
份
因
徵
詢
所
方
需
要
時
再

接
拾
，
故
尚
未
收
到
。

台
、
對
務
組
報
告

••

(
見
附
件
一
)

八
、
討
論
事
項

••

什
程
欲
明
學
長
來
函
為
民
一

-
L
l
六
級
主
故
學
長
炳
宇
獎

學
金
，
提
委
託
本
會
代
辦
，
可
否
詰
核
決
由
。

說
的

••

程
學
長
來
函
忠
民
三
十
六
級
同
學
王
炳
宇
學

長
於
三
年
前
病
故
，
經
程
學
長
及
沈
家
棋
、

吳
德
棋
、
魏
重
慶
等
學
長
會
同
捐
送
電
子
研

究
昕
獎
學
金
一
名
，
定
名
為
「
王
炳
字
同
學

獎
學
金
L
'
基
金
一
八
、

O
O
0

元
存
入
臺

一鈞一

銀
行
。

因
臨
時
動
議
第
臼
案
久
大
紙
廠
其
財
團
費
用
及
保
留
款

一
百
二
十
六
萬
餘
元
之
支
用
情
形
，
經
函
准
朱
國
璋

會
計
師
復
函
囑
由
本
會
扳
員
查
看
脹
日
，
經
段
清
濤

學
長
前
往
查
看
，
其
支
用
情
形
如
下

••

久
大
紙
廠
破
產
後
基
金
會
所
存
之
三
萬
元
(
本
息

應
為
三
五
、
五
八
五
﹒
四

0
)

經
破
產
管
理
人
按

H
O﹒ω
口
汝
之
分
配
率
分
配
本
會
三
、
六
九

0
.

五
六

元
，
其
全
部
部
收
入
除
分
配
數
外
，
向
列
有
費
用
支

出
一
、
二
六
三
、
一
一
八
一
﹒
三
六
元
，
經
查
看
其
支

出
帳
目
情
形
，
計
分
兩
部
份

••

一
篇
財
間
費
用
九
三

七
、
凹
四
三
﹒
。
七
元
，
另
一
部
份
為
保
留
款
三
二

五
、
八
三
八
﹒
二
七
元
。
財
團
費
用
中
有
七
二
六
、

一
六
四

-
O
二
元
為
破
產
管
理
人
報
酬
，
(
計
二
人

每
人
各
按
收
入
總
額
。
設
提
報
酬
)
男
六
萬
元
為
監

察
人
三
人
之
報
酬
，
每
人
二
萬
元
，
以
上
支
出
均
係

程
法
院
裁
定
。
此
外
為
另
星
費
用
包
括
管
理
人
塾
款

之
利
息
反
僱
用
臨
時
人
員
聲
盟
帳
目
之
薪
資
等
。
保

留
款
內
計
@
收
罔
斗
六
房
屋
訴
訟
假
執
行
保
證
金
，

律
師
公
費
及
訴
訟
費
用
等
計
二

O
O

、
。
0
0

元
，

@
輕
濟
農
場
土
地
」
房
屋
損
害
全
保
留
數
六
五
、
八
九

1

1
1
i
i
A

靈
童
讀
書
吾
司
司

3
3
3
Z
S

建
立
豆

銀
，
屑
于
息
三
、
四

0
0

元
，
故
獎
學
金
焉
每

學
期
為
一
二

-
o
o
-
-
丸
，
關
於
獎
學
金
立
審

核
例
由
民
二
六
級
同
學
二
人
及
程
學
長
辦
理

，
不
盡
理
想
，
擬
交
由
本
會
代
辦
。
來
國
並

說
明
目
前
利
息
已
降
低
，
為
維
持
每
期
一
、

二
0
0
元
立
水
準
'
應
增
加
基
金
若
干
，
並

詰
告
知
，
本
案
如
何
辦
理
請
核
訣
。

決
議

••

1
原
則
接
受
。

Z
基
金
不
動
用
，
利
息
一
小
敷
獎
學
金
金
額
，

請
程
學
長
設
法
增
加
基
金
款
額
，
照
目
前

利
息
如
維
持
每
名
每
學
期
獎
學
金
一
千
二

百
元
之
標
準
，
向
應
站
加
基
金
一
萬
二
干

元
，
若
將
來
利
息
再
站
時
，
則
仍
詰
增
加

基
金
額
，
作
專
案
辦
理

o

q
a如
增
加
基
金
額
有
困
難
，
則
併
入
本
會
之

獎
助
金
內
併
案
辦
理
。

4
照
以
上
三
點
函
復
程
學
長
徵
詢
意
見
。

口
本
會
五
十
四
早
年
度
第
三
學
期
同
學
子
女
獎
助
金
、

教
授
或
同
學
遺
族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金
及
代
辦
各
種
獎

學
金
等
各
申
請
人
資
格
業
已
一
初
步
審
核
，
話
予
複
審

決
定
，
何
以
便
核
發
獎
學
金
由
。

決
議

••1

「
夏
臥
龍
獎
學
金
」

••

交
大
電
子
研
究
所
所
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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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學

王
晃
了
一
、
廖
和
健
、
陳
英
亮
等
三
名
經
複
審
條

件
相
符
通
過

0
，

2
.「
借
若
梁
獎
學
金
L••

女
大
大
學
一
部
所
送
饒
人

塵
、
加
洋
學
院
所
送
肅
靜
，
經
葭
審
條
件
相
符

通
過
。

a

「
m正
式
莘
獎
學
金
」
••

臺
灣
大
學
所
送
王
明
雄
、

田
義
陸
葭
審
條
件
相
符
通
過
，
成
功
大
學
所
送

巍
幸
雄
、
廖
宜
一
福
建
審
條
件
相
符
通
過
，
師
範

大
學
所
送
陳
昭
勇
、
張
金
珠
複
著
條
件
相
符
通

過
，
中
原
理
工
學
院
所
送
薛
曙
生
複
答
條
件
相

符
通
過
，
中
興
大
學
所
送
周
慧
芳
複
審
條
件
柏

村
通
過
，
東
海
大
學
所
送
手
乃
信
種
審
條
件
相

符
通
過
。
臺
北
工
專
所
送
張
榮
宗
複
」
富
條
件
相

符
通
過
。

A
U「
黃
廷
鳳
獎
學
金
L
..

本
期
間
無
適
當
立
新
竹

籍
學
生
，
輕
交
大
大
學
部
選
送
楊
茂
興
葭
著
條

件
相
符
通
過
。

丘
同
學
子
女
獎
助
金
獲
獎
人
經
核
定
如
後

••

現
在
家

年
級
姓

名生

肆
業
學
校

一
朵

別

本
γ泰
且
此
中
央
大
學
地
球

物
理
研
究
所
;

中
原
理
工
學
院

本
于
佢
鈍

地
球
物
理

李
文
鐘

李
大
水

物

理

7
1
1
1
1
1
1
3
1
:
i
y
I
j
i
i
j
1
2

月1
:
1
1

乙
、
初
中
部

學
生
姓
名

吳
建
宜

初年現

一級在

已
故
家

長
性
名

吳
亮

與
家
長

關
係父

女

肆
業
學
校

商
向
華
女
中

古
立
童
中
第
二
申

學金
間
商
職

延
平
中
學
補
校

初初

包
承
民

初

包
懷
月

父
子

余
蕙
如

王
道
權

余
國
拉

王
企
光

父
女

父
子

朮
、
臨
時
動
議

••

什
存
收
久
大
紅
業
公
司
之
基
金
去
一
一
萬
元
(
外
加
利
息
共

三
五
、
王
八
五
.
四

0
元
〉
，
前
經
該
公
司
破
產
財

團
管
理
人
分
配
胺
罔
三
、
六
九

0
.

五
六
元
，
其
未

收
罔
部
份
之
三
二
、
八
九
四
﹒
八
四
元
，
即
作
為
基

金
損
失
結
案
，
個
使
如
再
分
配
時
再
作
基
金
收
入
收

帳
，
可
否
泣
的
公
訣
。

決
議

••

拉
詰
理
監
事
會
商
討
。

口
函
電
研
所
速
釐
訂
竹
銘
講
座
金
動
用
計
劃
，
其
五
十

三
年
未
動
用
者
可
併
五
十
四
年
度
辦
理
，
如
有
需
要

當
將
五
十
四
年
度
利
息
寄
撥
，
否
則
當
續
存
本
會
芋

白
b
o

臼
木
會
獎
助
金
等
基
金
華
且
不
敷
支
出
，
前
曾
提
請
理

監
事
會
詰
示
如
何
辦
理
，
經
理
監
事
會
決
議
待
寶
蟻

鄭
炳
陸

趙
瑚

劉
諒
傑

張
寄
武

余
捷
桓

錢
致
賢

趙
容

劉
諒
俊

姓學王
道
源

包
純
綺

名長

吳
劍
鳴

A不
以
定

周
雪
夜

十
、
散
會

附
件
付

一 6. 臺臺萱輔臺臺臺研交
投放海灣灣仁灣灣得究;商

: r](l三位三位太太大大大所天
或學學學學旦旦學學

問雷

琴手
:@:

族物動電生電電電
子機-

女研

教究
育理物昕物機機機
補

:四三一二一三一

空劉趙錢余張劉趟
疋會春 若祖會春

去LI 造官謙陶璿迢官

一 31 一

電

耳
川

7rip

鄭
海
桂

間
，
、
高
中
一
部

名生

年現

級在

已
故
家

長
姓
名

與
家
長

關
係

肆
業
學
校

致
理
商
業
專
科
學

校

一
年
級

主
企
光

父
子

佇
立
畫
中
女
子
中

學

!可

包
懷
月

父
女

景
美
女
中

高高

吳
亮

余
圓
柱

艾
女

中者師

立大
臺附

北中

月3

女

父
子

IEb

問
起
驗

父
女

館
捐
鼓
結
束
後
，

R
i
-
-
H
i

間
，
不
足
之
數
可
動
用
基
金
補
足
，
拉
實
驗
館
捐
款

已
近
臣
，
聲
，
.
本
案
不
足
款
是
否
ω
誠
少
名
額
ω
增
加

基
金
ω
動
用
基
金
以
謀
楠
赦
，
擬
再
提
理
監
事
會
按

一
一
小
。

決
議••

再
提
單
監
事
會
討
論
決
定
。

交
通
夫
學
同
學

A哲
學
街
基
金
委
員
會

財
務
報
告

五
十
五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
一
、
基
金
部
份
••

謝
東
伯
獎
學
金
六
萬
元
己
於
四
月
十
八
日
提
存
臺
灣
土

地
銀
行
古
亭
分
行
，
月
息
八
崖
凹
，
訂
期
二
年
，
存
單

號
碼
為

O
H
M迫
切
號
。

二
、
流
動
資
金
部
份

••

1
諮
陸
公
司
存
款
二
十
五
萬
元
之
利
率
一
該
公
司
通
知
自

四
月
一
日
起
由
一
﹒
三
五

M
N降
低
為
一
﹒
二
野
。

Z
五
十
五
年
三
月
一
日
起
至
五
月
十
五
日
止
財
務
收
支

狀
況
如
附
表
計
結
存
土
銀
甲
種
活
期
存
款
三
三
、
二

三
一
﹒
五
三
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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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交通夫學同學會學術基金委竟會

55·3-55·5 月份收支狀況在

!佇于于于E土三三三于玄竺三J血…白==-于7于可一一一一F一于ι亡= 支一一一ι且「一
;捷 註!叫d\ 計扒1_ t可F 一ι耍一 i直/J人J~ 主且禮~~ g-r I
!叭 | l鬥#肘峭刷叫叫6位仙削叫2缸叫叫14凶4也l帳陸戶桔存 |

123697.295531土銀甲種活期存款

1 (#馴服戶結存200.001文書組週轉金
但O.OOi臺銀保管箱保詮企

缸，157.551收土銀存款利息

5τ619.20:收交銀存款利息

，279.101收諮陸公司 55.2-3 月的
i利息

付電子研究所 55 4~5 月

(的研補及津貼
付文書組印公女紙500張

提購謝東伯獎學金土銀

削12795存單

付丈書組週轉金

l l畫報保管箱也|末期結存土銀甲種活期存

|款#621吐帳戶

l耕備土銀甲種活期存
款闊的61帳戶

)ι叩叭1叮叭吋7咒前yβ叫8

遠告謀 ‘函誤未船史元頁古訂訓rl 吉古訂訓H川l月i 寡

失費~ ~勘，登辜丘，所亭亭實
，收函遺!正幸言己素並啤載長長驗本

特據，失~ ，蒙其 9 玫 J善林之拐館刊

此商所啟 i 一台夫現，敘哲常說主文經第

是合法經事:針航名哄。常哲，入費一

明白手 i 致公，職據學學第 O 明主

作 1 才哥拉 i 謝司致海忘長長一 O 細丸

廢品產i 按:。康結土居之拓六﹒元表期

:2 會宇 S J且是于，每誤款一，所第
說蛤所? 學石同長，五期卡亨、載 39

不館長 j 長此學卡車特 O 第潘本頁

悽晨熙 5 求錯主主商比 o 51 其其籌

84 ,6000024,000.001

60 叫

60,000.00

200.00
340.0。

11,538.39

33,055.85

同
學
會
學
衛
基
金
委
員
會
代
辦
立
各
種
獎
學
金
，
計
有

夏
法
儉
、
儲
若
梁
、
單
華
及
竟
走
鳳
等
各
種
獎
學
金
。
「
夏

川
以
像
獎
學
金L自
四
斗
一
心
而
半
年
度
第
一
學
期
開
始
頒
發
，
至

五
十
四
學
年z
E第
二
學
期
已
發
十
二
期
，
受
領
獎
學
金
者
已

達
五
十
四
名
。
「
儲
若
染
獎
學
金
L
自
四
十
九
學
年
度
第
二

學
期
開
始
，
至
五
十
四
學
年
度
第
二
月
于
期
，
已
發
十
期
(
五

十
一
學
年
度
第
二
學
期
未
辦U
'
-
A
X

領
者
已
達
三
十
七
名
。

「
異
辛
獎
學
金L
自
五
十
二
學
年
度
第
一
學
期
開
始
，
至
五

十
四
學
年
度
第
三
學
期
已
發
六
期
，
受
獎
者
已
達
四
十
四
名

。
「
黃
廷
鳳
獎
學
金L
自
五
十
四
學
年
度
第
一
學
期
起
，
至

五
十
四
學
年
度
第
二
學
期
已
發
二
期
，
受
獎
者
三
名
。
各
獎

學
基
金
捐
踏
人
本
鼓
勵
青
年
學
子
重
品
勵
學
之
宏
旨
，
捐
歡

設
立
獎
學
基
金
，
以
擎
且
作
為
獎
學
金
，
法
一
良
一
甘
心
美
，
嘉
古

學
子
，
實
在
揖
鮮
。

各
種
獎
學
金
之
處
理
想
剖
，
前
已
分
別
刊
登
「
友
聲

L

第
一
五
三
及
一
五
四
兩
期
，
學
術
基
金
委
員
會
復
為
使
受
獎

人
明
瞭
其
所
領
獎
學
金
設
置
之
動
機
與
經
過
等
措
形
，
經
函

徵
名
獎
學
金
指
踏
人
或
其
家
屬
親
友
，
供
給
資
料
，
撰
述
一
名

獎
學
金
概
述
，
精
印
成
頁
，
隨
各
獎
學
金
之
組
發
，
附
送
各

受
領
人
，
俾
使
了
解
。
拉
特
先
將
各
一
諾
獎
學
金
概
述
三
種
轉

載
本
刊
，
亦
所
以
拱
本
刊
請
者
了
解
其
設
畫
之
摘
要
也
。
至

「
夏
以
儉
獎
學
金
概
述
」
一
俟
資
料
送
到
，
一
該
委
員
會
，
即

可
撰
述
印
製
'
屆
時
木
升
當
予
轉
載
。

33,221.53

21,683.14

正

啟
事

更

- 33 ~

…
儲
若
卒
，
史
學
人
生
枕
起

國
文
交
通
大
學
同
學
會

學
術
其
合
一
委
員
會
謹
撰

鼓
泰
交
通
大
學
故
校
友
借
炳
輝
先
生
為
紀
念
其
一
支
兄
若

梁
先
生
，
並
為
鼓
勵
國
內
大
專
以
上
學
校
學
生
敦
品
勵
學
起

見
，
特
於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冬
捐
踏
交
通
大
學
同
學
會
新
臺
幣

肆
萬
元
為
基
金
，
設
立
「
儲
若
如
果
獎
學
金

L
'
並
由
交
通
大

學
同
學
會
學
俯
基
金
委
員
會
負
責
代
為
保
管
運
用
。

‘
本
獎
學
基
金
四
萬
元
存
放
銀
行
生
息
，
以
昕
生
利
息
支

付
每
學
期
獎
學
金
，
自
四
十
九
學
年
度
第
二
學
期
開
始
。
獎

學
金
名
額
前
定
為
每
學
期
三
名
，
後
以
存
款
利
率
降
低
，
利

息
收
入
不
敷
支
出
，
乃
自
民
國
五
十
四
早
年
度
第
一
早
期
起

改
為
每
學
期
三
名
。

本
獎
學
金
凡
在
國
內
巴
立
案
之
公
私
立
大
專
以
上
學
校

肆
業
攻
讀
理
、
工
或
管
理
科
之
學
生
，
學
業
成
績
總
平
均
在

八
十
分
歧
上
，
操
行
成
績
在
己
等
或
七
十
五
分
以
上
者
，
均

可
申
請
，
但
焉
不
使
過
於
分
散
，
而
使
於
辦
理
並
易
見
成
放

缸
見
，
目
前
抽
血
定
只
給
予
交
通
大
學
大
學
部
及
海
洋
學
民
各

一
名
。木

獎
學
金
捐
脂
人
儲
炳
耀
先
生
江
蘇
宜
與
人
，
民
國
十

五
年
畢
業
於
交
通
大
學
唐
山
工
學
院
土
木
工
程
系
，
即
赴
星

加
坡
入
出
古
門
序
。
一

0
公
司
在
設
計
工
作
三
年
，
間
轉
入
星
加

坡
工
部
局
，
於
旦
國
二
十
一
年
轉
入
丹
麥
人
前
經
營
之

的
佇
立
的
佇
缸
旦
除
尼
古
}
的
。
口
建
築
公
司
泰
國
分
公
司
，
工
作

一 8生一


